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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州 市 从 化 区 人 民 政 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
从化府行复〔2024〕354号

申 请 人：李某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从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2024年 9月 30日作出的《劳动保障

监察撤销立案决定书》（穗从人社监字〔2024〕第 671号），向

本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本府于2024年 11月 4日依法予以受理。本

案适用普通程序审查，审查过程中已听取争议双方意见，现已审

查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

撤销被申请人于2024年 9月 30日作出的《劳动保障监察撤

销立案决定书》（穗从人社监字〔2024〕第 671号），责令被申

请人重新作出处理。

申请人称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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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在广州从化某家居有限公司已工作三年，对公司发出

的工资有异议，要求劳监大队前往该公司帮劳动者拿回考勤表、

工资条。

被申请人称：

被申请人依法依规作出《劳动保障监察撤销立案决定书》（穗

从人社监字〔2024〕第671号），申请人请求撤销该《决定书》

无事实和法律依据。

2024年 9月 19 日，申请人实名投诉从化某家居有限公司，

要求该公司提供其2021年 8月到 2024年 8月的工资条、考勤表

以及员工手册。被申请人于 9 月 20日立案处理。被申请人工作

人员在9月 24日前往该公司调查取证。经查，申请人于2021年

8 月 11 日入职该公司，到 2024 年 8 月 10 合同期满。该公司在

2024年 7月 8日向申请人出具了《劳动合同到期通知书》，明确

到期后不再续签劳动合同。随后该公司提供了广州市劳动人事争

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《仲裁裁决书》（穗劳人仲案〔2024〕12838

号），《裁决书》对双方无争议以及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

查明的情况已明确：1.每月 25日左右通过银行转账的形式发放上

月工资，通过手机短信形式将工资明细发放给申请人。2.考勤方

式，人面识别打卡考勤，每月考勤会中表申请人有签名确认。

另，该公司出具一份有申请人签名的《承诺书》，内容已明

确表示申请人已仔细阅读《员工手册》全文以及附件，申请人同

意并承诺严格遵守该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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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认为该公司并无违法行为，因此被申请

人作出的《劳动保障监察撤销立案决定书》（穗从人社监字〔2024〕

第 671号）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依据正确，程序合法，恳

请复议机关予以维持《劳动保障监察撤销立案决定书》（穗从人

社监字〔2024〕第671号），并驳回申请人的其他复议请求。

本府查明：

申请人于2021年8月11日入职广州从化某家居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某公司”）任包装工，劳动合同期至2024年 8月 10日

止。2024年 7月 8日，某公司向申请人出具了《劳动合同到期通

知书》，通知申请人到期后不再续签劳动合同。2024 年 9 月 19

日，申请人因对其工资计算存疑，向被申请人投诉某公司，要求

该公司提供其2021年 8月至2024年 8月的考勤、工资条明细以

及员工手册。被申请人受理后开展调查工作。调查过程中，某公

司向被申请人提供了部分考勤通知函、工资明细发送记录、承诺

书以及《仲裁裁决书》（穗劳人仲案〔2024〕12838号）。2024

年 7月 1日，申请人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

仲裁，请求某公司支付 2021 年 8 月 11 日至 2024 年 7 月 1 日的

加班费 120000 元，工资差额 35000 元。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

裁委员会于2024年 9月 10日作出《仲裁裁决书》（穗劳人仲案

〔2024〕12838 号），驳回申请人的全部仲裁请求。上述裁决书

中，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认定事实部分载有“申请人

庭审中确认每月手机有收到被申请人提供短信形式的工资条，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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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的考勤汇总表上亦是申请人本人签名”。某公司提供的《承诺

书》载有“本人作为好莱客的员工，已仔细阅读《员工手册》全

文及附件，本人同意并且承诺，在公司任职期间，严格遵守公司

各项规章制度及《员工手册》各项规定……”申请人在上述承诺

书中签名确认。2024 年 9月 30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《劳动保障监

察撤销立案决定书》（穗从人社监字〔2024〕第 671号），认为

申请人投诉案件的违法事实不成立，依照《广东省劳动保障监察

条例》第四十六条规定，决定撤销立案,并将该决定书邮寄送达申

请人。

以上事实，有投诉登记表、投诉书、劳动合同到期通知书、

劳动保障监察案件受理立案审批表、考勤通知函、工资明细发送

记录、仲裁裁决书、承诺书等证据予以证实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2024年 9月 30日作出的《劳动保障

监察撤销立案决定书》（穗从人社监字〔2024〕第 671号），向

本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本府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审查终结。

本府认为：

根据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第三条第一款规定：“……县级

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劳

动保障监察工作”，被申请人有处理劳动保障监察工作的职权。

《广东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：“人

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、法规或者规章的

行为，根据调查、检查的结果，应当自立案之日起四十五个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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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内作出以下处理……”；第四十六条规定：“ 经立案调查后发

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可以撤销立案：

（一）违法事实不成立的……投诉案件撤销立案的，应当告知投

诉人。”本案中，被申请人受理申请人的投诉后，对某公司开展

调查。根据现有证据，某公司已经向申请人提供工资明细、考勤

记录、员工手册，被申请人认为某公司并无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

规的行为，据此作出撤销立案决定，亦在法定期限内将结果告知

申请人，其行为并无不当，本府予以支持。

综上所述，对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不予支持，被申请人于

2024 年 9月 30日作出的《劳动保障监察撤销立案决定书》（穗

从人社监字〔2024〕第671号），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

用依据正确，程序合法，内容适当，应予以维持。

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的规定，决

定如下：

维持被申请人于2024年 9月 30日作出的《劳动保障监察撤

销立案决定书》（穗从人社监字〔2024〕第 671号）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之

日起15日内，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
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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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政府

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


